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市民王先生在某会所

做 SPA 时， 遭遇警方检查， 并被传

唤调查。 尽管， 王先生并没有受到

治安处罚， 但他对会所产生了不信

任感， 因此要求解除合同并退款。

日前，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该

起案件， 并支持了王先生的解约诉

请。

王先生于 2019 年 1 月 20 日与

本市某健康管理公司订立服务合同，

约定他在公司会所接受 SPA 服务。

王先生预先一次性购买 5 万元的消

费额度的 VIP 卡， 健康管理公司另

赠送 2.5 万元的消费额度， 该卡总

计额度为 7.5 万元。 此后王先生持

卡消费了几次， 共计花费 9480元。

1 月 29 日， 王先生在健康管理

公司处消费时， 公安接到举报健康

管理公司从事违法活动， 公安出警

后将王先生及其他消费者及健康管

理公司店员工一并带去调查。 王先

生认为， 健康管理公司没有提供安

全合法环境， 导致其被公安传唤调

查， 由于健康管理公司受到公安的

处罚， 双方也由此丧失信任基础，

因此， 王先生要求和健康管理公司

解除合同并退款， 退款金额为充值

金额扣除消费金额的三分之一， 但

健康管理公司予以拒绝。 于是王先

生将健康管理公司告上了法庭。

健康管理公司则表示， 公司只

是为配合公安例行检查， 并没有受

到过治安处罚， 2019 年 3-5 月份检

查均未被发现问题且已恢复正常经

营， 因此健康管理公司具有继续履

约的能力， 王先生要求解约无依据；

现健康管理公司同意解除合同， 但

只同意部分退款。 根据双方签订的

契约书， 王先生并不符合退卡条件，

但王先生要求退款， 故健康管理公

司参照退卡原则计算， 只同意退还

39520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 王先生与健

康管理公司签订 《妙隐健康管理契

约书》， 现双方均同意解除合同， 故

法院依法对王先生要求解除合同的

诉讼主张依法予以支持。 合同解除

后， 王先生未予消费的卡内余额作

相应退还处理。

王先生认为合同解除是因健康

管理公司店铺被查处导致健康管理

公司丧失信任基础， 故应按相应比

例退还余额。

因服务合同的履行应建立在双

方互相信赖的基础上， 本案健康管

理公司在履约期间店铺曾被查处，

从消费者角度来看， 确有对于安全

隐患之顾虑等影响信赖的因素， 故

王先生该诉称意见具有一定合理性，

且健康管理公司对赠送额度使用事

先并无约定， 故法院在退还王先生

消费余额时对王先生实际消费金额

中计入一定赠送额度予以考虑。 因

此， 法院根据公平合理的法定原则，

结合王先生实际消费情况、 健康管

理公司赠送额度等事实， 酌情确定

健康管理公司退还王先生 4.3万元。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胡佳来

本报讯 企业家经营不善，

拖欠 51 名员工工资共计 106 万

元， 后关厂逃避责任……近日，

青浦区人民检察院以拒不支付劳

动报酬罪对被告人汤某提起公

诉， 其被青浦区人民法院判处有

期徒刑 1年， 并处罚 6 万元， 责

令退赔各被害人的经济损失。

2006 年， 汤某和周某夫妻

二人在上海市青浦区开设了一家

鞋厂。 一开始， 丈夫周某是公司

法人， 2012 年周某因病手术后，

便渐渐退出工厂管理位置， 由妻

子汤某接手管理。 后该鞋厂效益

每况日下， 2016 年 5 月起开始

拖欠工人工资， 当年 11 月， 鞋

厂正式停产。 经审查， 2016 年 5

月至 10月期间， 鞋厂拖欠 51 名

员工工资共计 106万余元。

工人向当地劳动监察部门反

映情况后， 青浦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于 2016 年 11 月 23 日

对鞋厂作出行政处理决定， 责令

该单位于 15 日内补发拖欠的工

资， 后鞋厂未补发。 2017 年 1

月至 2月期间， 当地劳动监察部

门工作人员多次发送手机短信联

系汤某， 要求其在指定时间和地

点出面配合解决拖欠工资的问

题， 但其拒不配合。 2017 年 2

月起， 汤某失去联系。 后青浦区

人力资源和劳动保障局为 51 名

工人垫付工资 51.7万元。

2017 年 4 月， 该案被行政

机关移送公安机关侦查， 汤某被

刑拘列逃。 2019 年 1 月 1 日，

汤某被抓获到案。

检察官在批捕阶段提审时，

犯罪嫌疑人汤某交代，2017年2月

到2018年年底， 其逃匿到黄浦区

一住处，等待该处房产拆迁，拿到

赔偿款后支付拖欠的工资。 其声

称， 就算向家里亲戚借钱也要把

拖欠的工资还清。 但是从批捕至

起诉阶段， 汤某及其家人都没有

实际支付欠款的行为。

青浦检察院随后将该案起诉

至法院， 认定犯罪嫌疑人汤某以

逃匿的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

动报酬， 数额较大， 经政府有关

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 其行为

已触犯刑法， 应当以拒不支付劳

动报酬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日前， 青浦法院采纳检察机

关的意见，作出上述一审判决。

□法治报记者 夏天

法治报通讯员 王长鹏

房屋买卖中， 因买家坚持在合

同中载明过户日期为“以贷款审批

通过为准”， 致使毕先生的房子办不

了网签而没能卖出。 买家一审还索

回了 2 万元定金。 近日上海市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买家行为属

“恶意磋商”， 改判定金不予返还。

买卖双方因过户日期

生纷争

2017年 4月 19日， 翁某作为买

受方与毕某作为出卖方签订 《房屋

买卖合同》， 约定了交易房屋的价

格、 购房款的支付以及违约责任等

内容， 但唯独缺少了网签时间及过

户时间的约定。 合同签订后， 翁某

向毕某交付定金 2万元。

2017 年 5 月 6 日， 毕某与翁某

共同到中介公司商谈网签事宜。 中

介提出， 两人签订的 《房屋买卖合

同》 没有约定具体的过户期限， 这

一问题必须补充明确才能办理网签

手续。 而翁先生则强调， 银行贷款

批下不来， 自己肯定是买不了这个

房子的， 坚持将实际过户时间约定

为“以贷款审批通过为准”。

中介听完毕某和翁某的对话，

明确表示， 网签合同版本中， 必须

标明具体的最终过户日期， 不能以

文字表述代替。

最终， 因翁某不同意约定具体

的过户日期， 双方未能办理网签，

由此， 双方产生争议， 翁某诉至法

院， 要求双方合同解除， 毕某返还

购房定金 2万元。

一审：合同漏洞不可归

责任何一方 卖方返还定金

一审中， 毕某表示同意解除合

同， 但认为导致网签失败的违约责

任在于翁某， 依据定金法则， 购房

定金不应再返还。

一审法院认为， 翁某与毕某签

订的 《房屋买卖合同》 为双方真实

意思之表达， 双方均应按约履行，

双方均同意合同解除， 法院对此予

以支持。 关于网签合同未签署的原

因在哪一方， 一审法院认为， 双方

对于签订网签合同的时间、 贷款审

批不通过情形下的过户时间、 交房

时间均未达成一致合意， 故网签合

同未能签署不能归责于毕某与翁某

任何一方， 现双方均同意合同解除，

毕某应返还翁某定金 2万元。

一审判决后， 毕某不服， 上诉

至上海一中院。

二审： 买方恶意磋商

改判定金不予返还

上海一中院认为， 尽管 《房屋

买卖合同》 存在漏洞， 未记载过户

期限， 但标的房屋及转让价款均已

确定， 双方关于房屋买卖的合意已

经成立， 合同合法有效， 对双方均

具有约束力。

关于未办理网签的原因及责任，

上海一中院认为， 双方未办理网签

手续的真正原因在于未能就过户期

限条款达成补充协议。 《房屋买卖

合同》 将过户期限表述为“贷款审

批通过后”， 而贷款是否能够通过及

何时通过均属于不确定的事项， 属

于履行期限约定不明。 本案在补充

磋商中， 毕某主张的过户期限给予

了翁某必要的准备时间， 对翁某以

贷款审批通过作为实际过户条件的

主张予以拒绝， 具有正当理由； 翁

某以贷款审批通过作为实际过户条

件的主张属于故意保留合同漏洞，

试图拖延、 规避贷款不成情况下的

付款义务， 其行为实质是拒绝对过

户期限进行补充明确， 违反诚信磋

商义务， 应对过户期限条款未达成

补充协议承担全部过错责任。

上海一中院遂改判翁某无权要

求返还购房定金。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刘颖

本报讯 在网上意外看到推

销保健品的广告， 页面中还详细

刊登着购买人的信息， 便由此开

始“挖掘商机”， 走上借机敲诈

之路。 近日， 经崇明区人民检察

院提起公诉， 崇明区人民法院开

庭审理了此案， 法院以敲诈勒索

罪判处吴某有期徒刑 10 个月，

并处罚金 3000 元， 退赔扣押在

案的 9000元。

2018 年 11 月的一天， 家住

崇明的沈先生接到一通电话， 声

称只要支付 99 元邮费就可以获

得免费保健品， 沈先生便提供了

自己的电话和地址。 几个月后，

沈先生接到一名男子的电话， 声

称由于销售活动变化， 其必须立

即支付先前收到的免费保健品共

计 5000 元的成本费用， 并威胁

称， 如果不支付保健品费用， 就

要当心其与家人的安全。 沈先生

心生畏惧， 将钱汇入对方提供的

账户内。 沈先生的家人得知该事

情后报警。 无独有偶， 家住四川

的胡先生也被同样的方式骗取

4000 元。 后犯罪嫌疑人吴某某

被警方抓获到案。

在审查过程中， 吴某供述

称， 自己在网上看到有推销保健

品的广告， 并在网页中刊登了购

买人的姓名、 电话等相关信息，

便萌生了借机敲诈的想法。 电话

中， 吴某在获悉对方购买保健品

只支付了邮费后， 便会要求对方

支付“成本费”， 如果对方称当

时已经付费， 则称当时是活动

价， 需要补足“差价”。 如果对

方拒绝吴某的无理要求， 其便会

谎称自己已掌握对方的手机号和

家庭住址等， 同时利用消费者羞

于被他人知悉曾购买性保健品的

心理， 威胁他人将钱打到其指定

的银行账户。

检察机关认为， 本案被告人

吴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采用威

胁的方法， 强行索要他人钱财，

数额较大， 其行为已构成敲诈勒

索罪。 近日， 崇明检察院依法以

敲诈勒索罪对吴某提起公诉， 后

崇明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 10 个

月， 并处罚金 3000 元， 退赔扣

押在案的 9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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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川 通讯员 张敏娴

本报讯 53岁的李大叔总是手

机不离身， 吃饭睡觉都在看某平台

视频直播。 当初妻子张阿姨不以为

意， 以为就是看跳舞、 听唱歌。 哪

知痴迷的李大叔为了给心仪的主播

小姐姐打赏， 竟然注册了 5 个账

号， 在“主播 PK” 环节助其打榜，

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花费 77 万余

元。 为了追回这些钱款， 近日， 张

阿姨来到普陀区人民法院， 将李大

叔、 主播郭小姐、 直播平台公司一

同告上法庭。 11 月 12 日， 普陀法

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

在庭上， 原告张阿姨认为， 这

77万余元几乎是家庭所有积蓄， 属

夫妻双方共同财产， 当对大额财产

进行处分时， 双方应当协商取得一

致意见。 李大叔用充值、 打赏的形

式赠与郭小姐钱款， 既非日常生活

需要， 又未取得张阿姨的同意， 严

重损害了共有人的财产权益。 因

此， 要求郭小姐和直播平台将上述

打赏款项返还。

李大叔称， 在直播平台上主播

与打赏的观众会有互动， 为了获取

主播关注， 他一时头脑发热， 一口

气注册了 4 个小号向其打赏， 还对

主播有了不切实际的幻想。 现在悔

不当初， 觉得对不起妻子， 同意原

告的诉讼请求。 而郭小姐和平台公

司则认为打赏是消费行为， 均表示

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庭审进行了 3 个多小时， 原、

被告对“打赏属于赠与还是消费”

各执一词。

李大叔夫妻认为郭小姐的直

播， 在平台上是开放的， 观众可以

免费观看， 说明这种表演性质是无

偿的。 李大叔付出的打赏是额外给

予郭小姐的， 另外在直播平台的充

值协议中也明确将打赏的行为定性

为赠与， 因此打赏是赠与行为。

郭小姐一方则认为主播向李大

叔提供了很多表演类服务， 并非无

偿的行为。 直播平台开设直播栏目

获得一定收益， 也是一种盈利的商

业模式。 郭小姐作为主播， 获得打

赏是其谋生的方式， 不可能无偿地

做直播。 赵先生在充值时， 平台已

经告知其虚拟礼物是不能退换和兑

换任何东西的， 所以原告要求返还

钱款不符合事实和合同的相对性规

则。

而平台公司一方也认为打赏行

为是消费行为。 公司投入了技术人

力、 物力创设了网络虚拟空间。 一

方面用户能观看自己喜欢的主播表

演， 还能与主播频繁互动。 并可以

通过有偿打赏的方式来体现身份的

优越感。 另一方面， 平台与主播之

间也有相应的服务协议。

退一步说， 即便李大叔对郭小

姐的打赏是赠与， 但平台与用户签

署的充值协议和用户协议都写明，

平台对充值的金额不做任何返还。

因此用户在充值的时候已经进行了

消费。 平台没有返还钱款的义务。

法院将择日判决。

大叔打赏女主播77万元 妻子起诉要追回
“打赏是赠与还是消费”，双方各执一词

买5万元VIP卡 做SPA时遭警方传唤调查
顾客以会所缺乏安全感为由解约获支持 退还4.3万元

网上买免费保健品后还要续费？
男子犯敲诈勒索罪被判刑10个月

拖欠员工百万工资竟一“关”了之
鞋厂老板因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被判刑

买房未约定过户日期 2万定金也要不回
法院判定买家行为属“恶意磋商”


